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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41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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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优化关于优化关于优化关于优化《《《《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相关制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相关制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相关制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相关制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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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切实做好税源管理工作，减轻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办税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现就优化《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见附件 1，以下简称《外管证》）相关制度和办理程

序提出如下意见： 

一一一一、、、、正确认识正确认识正确认识正确认识《《《《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在当前税收管理中的意义在当前税收管理中的意义在当前税收管理中的意义在当前税收管理中的意义    

外出经营税收管理是现行税收征管的一项基本制度，是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增值税暂行

条例规定的法定事项。《外管证》作为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与经营地税务机关管理权限界定和

管理职责衔接的依据与纽带，对维持现行税收属地入库原则、防止漏征漏管和重复征收具有重

要作用，是税务机关传统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当前情况下仍须坚持，但应结合税收信息化

建设与国税、地税合作水平的提升，创新管理制度，优化办理程序，减轻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

关负担。其存废问题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征管体制机制改革情况，综合评估论证后统筹

考虑。 

二二二二、、、、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一）改进《外管证》开具范围界定。纳税人跨省税务机关管辖区域（以下简称跨省）经

营的，应按本规定开具《外管证》;纳税人在省税务机关管辖区域内跨县（市）经营的，是否

开具《外管证》由省税务机关自行确定。 

（二）探索外出经营税收管理信息化。省税务机关管辖区域内跨县（市）经营需要开具《外

管证》的，税务机关应积极推进网上办税服务厅建设，受理纳税人的网上申请，为其开具电子

《外管证》；通过网络及时向经营地税务机关推送相关信息。在此前提下，探索取消电子《外

管证》纸质打印和经营地报验登记。 

（三）延长建筑安装行业纳税人《外管证》有效期限。《外管证》有效期限一般不超过 180

天，但建筑安装行业纳税人项目合同期限超过 180 天的，按照合同期限确定有效期限。 

三三三三、、、、优化优化优化优化《《《《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外管证》》》》办理程序办理程序办理程序办理程序    

（一）《外管证》的开具 

1.“一地一证”。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跨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外出生产

经营之前，到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外管证》。税务机关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

发放《外管证》。 

2.简化资料报送。一般情况下，纳税人办理《外管证》时只需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副本或者

加盖纳税人印章的副本首页复印件（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可不提供上述证件）；从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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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纳税人另需提供外出经营合同（原件或复印件，没有合同或合同内容不全的，提供外出

经营活动情况说明）。 

3.即时办理。纳税人提交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应即时开具《外管证》（可

使用业务专用章）。 

（二）《外管证》的报验登记 

1.纳税人应当自《外管证》签发之日起 30 日内，持《外管证》向经营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

并接受经营地税务机关的管理。纳税人以《外管证》上注明的纳税人识别号，在经营地税务机

关办理税务事项。 

2.报验登记时应提供《外管证》，建筑安装行业纳税人另需提供外出经营合同复印件或外出

经营活动情况说明。 

3.营改增之前地税机关开具的《外管证》仍在有效期限内的，国税机关应予以受理，进行

报验登记。 

（三）《外管证》的核销 

1.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结束，应当向经营地税务机关填报《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见

附件 2），并结清税款。 

2.经营地税务机关核对资料，发现纳税人存在欠缴税款、多缴（包括预缴、应退未退）税

款等未办结事项的，及时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纳税人办理。纳税人不存在未办结事

项的，经营地税务机关核销报验登记，在《外管证》上签署意见（可使用业务专用章）。 

四四四四、、、、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异地不动产转让和租赁业务不适用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相关制度规定。 

 

附件：1.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2. 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7 月 6 日 


